屏東縣立東港高中104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
1、 時間：104年11月27日（星期五）上午10時00分
2、 地點：校長室
3、 主席：郝靜宜校長
4、 執行秘書：陳建銘主任
5、 會議紀錄：護理師高嘉華
6、 主席報告：
(一)依據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2條第2項、第26條、第27條、第36條、36-1條；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24條；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與權益保障法第66條；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8條規定，非有正當理由，當事人之資料應予保密。相關與會人員，因職務或業務持有或知悉本案含文書之內容者，有保密之責任，違反者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。
(二)針對性平案件，請各位委員一定要按照正確的處理程序與把握正確調查方式，掌握時效性24小時內完成通報。
(三)所有相關資料務必保密，請輔委會加強性別平等教育三級預防。 
六、臨時動議
七、散會
屏東縣東港高中104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
第一次會議簽到表

一、時間：104年11月27日（星期五）上午10時00分整

二、地點：校長室

三、主席：郝靜宜校長

四、執行秘書：陳建銘主任

五、紀錄：護理師高嘉華

出席人員：（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9條）

	姓名
	性別
	身分代表（教師代表、職工代表、家長代表、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）
	簽名

	郝靜宜
	女
	校長
	

	方志雄
	男
	主任輔導教師
	

	張浩鳴
	男
	教務主任
	

	陳建銘
	男
	學務主任
	

	林怡芬
	女
	總務主任
	

	謝孟玲
	女
	人事主任
	

	郭振昌
	男
	補校主任
	

	陳貞吟
	女
	圖書館主任
	

	張明濬
	男
	教學組長
	

	郭欣怡
	女
	輔導組長
	

	黃玉蘋
	女
	資料組長
	

	黃春丁
	男
	生教組長
	

	陳易里
	女
	綜合領域教師（與8年級導師身份重複）
	

	楊媛涵
	女
	健體領域教師
	

	趙玉蓮
	女
	社會領域教師（與7年級導師身份重複）
	

	趙玉蓮
	女
	七年級導師
	

	陳易里
	女
	八年級導師
	

	陳靜慧
	女
	九年級導師
	

	陳俊儒
	男
	專任輔導教師
	

	高嘉華
	女
	護理師
	

	李寶貴
	男
	家長代表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出席性別比例：(女)_____人：(男)_____人
屏東縣東港高中104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名單
＊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9條規定：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，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一人，採任期制，以校長為主任委員，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，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、職工代表、家長代表、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為委員。

	職稱
	性別
	姓名
	身分代表（教師代表、職工代表、家長代表、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）
	備註

	校長
	女
	郝靜宜
	當然委員
	主任委員

	主任輔導教師
	男
	方志雄
	當然委員
	召集人

	教務主任
	男
	張浩鳴
	當然委員
	

	學務主任
	男
	陳建銘
	當然委員
	執行秘書

	總務主任
	女
	林怡芬
	當然委員
	

	人事主任
	女
	謝孟玲
	當然委員
	

	補校主任
	男
	郭振昌
	當然委員
	

	圖書館主任
	女
	陳貞吟
	當然委員
	

	教學組長
	男
	張明濬
	教師代表
	

	輔導組長
	女
	郭欣怡
	教師代表
	

	資料組長
	女
	黃玉蘋
	教師代表
	

	生教組長
	男
	黃春丁
	教師代表
	

	綜合領域教師
	女
	陳易里
	教師代表
	與8年級導師身份重複

	健體領域教師
	女
	楊媛涵
	教師代表
	

	社會領域教師
	女
	趙玉蓮
	教師代表
	與7年級導師身份重複

	七年級導師
	女
	趙玉蓮
	教師代表
	

	八年級導師
	女
	陳易里
	教師代表
	

	九年級導師
	女
	陳靜慧
	教師代表
	

	專任輔導教師
	男
	陳俊儒
	教師代表
	

	護理師
	女
	高嘉華
	職工代表
	

	家長代表
	男
	李寶貴
	家長代表
	


性別比例：(女)11人：(男)8人
